附件4
申报材料真实性承诺书
   郑重承诺：我单位组织参加福建省总工会本级第十期职工医疗互助活动的职工，均为未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在职职工，适用合同制管理的职工均与我单位签订劳动合同，且合同期不少于1年，截至2025年10月31日在我单位工作已满3个月。由我单位负责提供的所有资料均真实、有效、客观。

申报材料如存在伪造、篡改、隐瞒、虚构等行为，或当期申请补助材料中，出现本期未参加者、同次住院重复申报者等，我单位愿意承担由此引起的一切经济责任和法律责任，并在七个工作日内退回骗领款项。

承诺单位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承诺单位工会（盖章）

单位法人（签名）：            单位工会主席（签名）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 



